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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表示期货监管要积极稳妥(4月19日)

文章作者：

  《国际金融报》消息，如何摆脱期货市场长期以来“一管就死，一放就乱”的怪圈，在4月14日召开的“2006年期货公司监管工作会”上，

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对各地派出监管机构道出了4点要求。  

  首先他表示，期货市场当前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，监管者要把积极稳妥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。不能因为积极发展而不顾客观条件，

不顾我国期货市场发展阶段而急进、冒进；也不能因为稳妥，而裹足不前。要把推进市场发展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、防范风险统一起来，

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 

  其次，要继续落实和完善辖区监管责任制，把“说得清，管得住”、“及时发现、及时制止、及时查处”的要求落在实处，监管工作要做到

尽职、尽责、尽心、尽力。 

  再者，要继续落实好包括保证金安全存管系统、投资者保障基金制度，以及以净资本为核心的财务监管体系等各项基础制度，并且要特

别注意协调好各项基础制度间的关系，协调好各项基础制度与原有监管手段的关系。 

  此外，要在提高期货公司治理水平和风控能力上下功夫。通过持续有效的手段，及时发现公司治理、风险控制的薄弱环节，推动公司及

时整改，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公司要采取特殊监管措施；要把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水平作为创新业务的核心条件，全面提高期货行业发展的总

体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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